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234號

上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宋祐豪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竊盜案件，不服本院於民國113年3月29日所為

113年度簡字第1006號第一審簡易判決（起訴案號：112年度偵字

第26725號），提起上訴，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宋祐豪犯竊盜未遂罪，累犯，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

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宋祐豪前因竊盜案件，經本院以110年度易字第894號判決有

期徒刑五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下同】1,000元折抵1

日確定，於民國111年3月28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詎其仍不

知悔改，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於11

2年6月22日15時許，在其同居人甲○○（真實年籍姓名詳

卷）住處即臺南市○○區○○○街000號內，徒步進入上址3

樓即甲○○兒子AC000-H112139A（真實年籍姓名詳卷，下稱

A男）房間內，無故進入A男房間內，徒手翻動A男女友即AC0

00-H112139（真實年籍姓名詳卷，下稱B女）之行李夾鏈袋

及洗衣籃，欲竊取B女所有之貼身內衣、內褲，然宋祐豪因

發覺A男正好回家，故停止動作並離開房間而不遂。A男因見

宋祐豪神色怪異，遂報警處理，始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B女訴由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永康分局報告臺灣臺南地方

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嗣由本院改依簡易程序判決。

　　理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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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程序部分

一、本案以下所引用具傳聞證據性質之供述證據，被告宋祐豪及

檢察官於本院審理程序進行時，均不爭執前開言詞或書面陳

述之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57頁、107頁），且迄至本案言

詞辯論終結前亦均未聲明異議，應視為已同意援引作為證

據，又本院審酌該等言詞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及證據取

得過程等節，並無非出於任意性、不正取供或其他違法不當

情事，且客觀上亦無顯不可信之情況，復經本院於審判期日

就上開證據依法進行調查、辯論，是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

之5規定，均有證據能力。

二、本案以下所引用卷內各項非供述證據性質之證據資料，均無

　　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之

　　反面解釋，均應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訊據被告宋祐豪對於上開時、地竊盜告訴人內衣、內褲未遂

之犯罪事實均坦承不諱，並有下列證據足資佐證：

　㈠被告之自白（見警卷第3-6頁，偵卷第57-59頁，易字卷第45

-48頁、簡上卷第55-60頁），告訴人B女之證述（見警卷第7

-9頁、第11-13頁，偵卷第41-43頁，易字卷第45-48頁）、

證人A男之證述（見警卷第15-16頁、第17-19頁，偵卷第43-

47頁）、告訴人行李夾鏈袋及洗衣籃現場照片4張（見警卷

第27-29頁）及A男提供之錄影光碟檔案1份（見偵卷底存放

袋）可證。

　㈡按若事前經他人允許住宿宅內，臨時見財起意，竊物而出，

其於他人家宅之安寧並無妨害，即不能謂之侵入。而住宿之

處與行竊處所縱非一處，苟係在整個的財產監督權下，由同

一住宅內之甲室以至乙室行竊者，亦不能論為侵入（最高法

院25年上字第6203號刑事判例參照）。查證人A男證述：

「我們家的格局是雖然是透天但格局跟公寓差不多，被告平

常住二樓，我們住在三樓，基本上每層樓都有獨立的生活用

具跟衛浴，不會互相干擾，每個樓層都有各自的大門跟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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廳，他沒有理由上來三樓，所以案發當天被告是開了三樓大

門及我們的房間門，才能進來。（問：你們當天出門怎麼跟

被告說的？）被告先主動上來三樓客廳跟我談話，之後再詢

問我說是不是有要出門，我就跟他說我們要去遛狗。我講完

他就下去了。」等語（見偵卷第43-44頁）。依證人所證可

知本件行為地點「臺南市○○區○○○街000號」為一透天

建物，二、三樓固各有房門隔開，但仍依室內樓梯相連，三

樓並無獨立對外通路，需經由室內樓梯通往二樓再下到一

樓。準此，系爭透天建物各樓層之關係與同一住宅內之各房

間之關係應屬相同，參諸上開最高法院判例意旨，被告由二

樓進入三樓行竊，即不能論為侵入住宅竊盜。

　㈢綜上，本件事證已臻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

二、論罪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3項、第1項之竊盜未遂

罪。公訴意旨認被告所為係構成同法第321條第1項第1款、

第2項之侵入住宅竊盜未遂罪，尚有未洽。被告已著手竊盜

犯行之實施，惟尚未竊得財物，為未遂犯，爰依刑法第25條

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又被告前固於101年間曾因竊盜女用內

衣褲之犯行，經本院囑託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臺南分

院（下稱奇美醫院臺南分院）針對被告於101年案發時之精

神狀態進行精神鑑定，奇美醫院臺南分院依被告之個人發展

史與疾病史、社會生活功能評估、心理衡鑑、腦波檢查、精

神狀態檢查，研判其就101年間案發時之精神狀態，鑑定結

論略以：「…雖未發現幻覺、妄想和自殺意念的精神病等症

狀，但宋員之竊取女性內衣褲作自慰用品之衝動，確實很難

控制。以精神科之診斷標準，宋員已達『疑似戀物癖』之診

斷。…」等情，有臺南地院108年度易字第1316號判決1份在

卷可稽。惟此鑑定距今已時隔多年，且經本院函詢奇美醫療

財團法人奇美醫院，被告僅於108年5月29日初診後，依序於

同年6月29日、9月21日看診後即中斷治療等情，有該院113

年9月12日（113）奇醫字第4467號函暨病情摘要1份（見簡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三頁



上卷第87-89頁）可參，足見被告本身並無病識感，且自行

中斷治療，無法認定尚有「疑似戀物癖」，故尚無適用刑法

第19條規定減輕其刑必要，併予敘明。

　㈡被告前因竊盜案件，經本院以110年度易字第894號判決判處

有期徒刑五月確定，於111年3月28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等

節，業據檢察官於起訴書中主張明確，並有本院110年度易

字第894號判決、108年度易字第1316號判決、101年度簡字

第2313號判決、101年度簡字第277號判決、101年度簡字第8

23號判決、100年度簡字第483號判決、100年度簡字第400號

判決、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參，而被告對其

所犯上開執行完畢之前科並無意見（見簡上卷第111頁），

是累犯之事實並未陷於不明。檢察官既已指出有卷內上開資

料等證明方法，主張被告為累犯。檢察官顯然就被告構成累

犯之事實及應加重其刑事項有所主張，並指出證明方法，檢

察官既已盡其舉證責任，衡以被告先前所犯竊盜案件，與本

案犯罪罪質均相同，足見其前案執行完畢後，仍未能有所警

惕、戒慎，短期內再犯下本案，顯見其漠視法紀，經過前案

之執行，仍不知悛悔改過，前案執行明顯無法有效教化其本

性，足認被告具有特別惡性，對刑罰之反應力薄弱，適用累

犯規定予以加重其刑，並無其所受刑罰超過所應負擔罪責而

致其人身自由因此遭受過苛之侵害情事，另參酌司法院大法

官釋字第775號解釋文及理由書之意旨，爰依刑法第47條第1

項規定，就本件被告所犯之罪，依刑法第47條第1項之規

定，加重其刑，併依先加後減原則加減其刑。　

三、撤銷原判決之理由：

　　原審以被告犯罪事證明確，據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原

審判決認定被告係犯侵入住宅竊盜未遂罪，然被告所為僅構

成普通竊盜未遂罪，已如前述，原審此部分認事用法即有未

洽。檢察官依告訴人請求，上訴主張被告無病識感、刑罰反

應薄弱，應不適用減刑規定，告訴人表示不原諒被告、如何

認被告已有悔意、本件造成告訴人非常大的身心痛苦、足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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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犯罪所生之損害非輕，原審量刑過輕為由提起上訴，惟

原審已審酌被告為滿足自身需求，率爾侵入他人住宅竊取衣

物，雖未竊取得逞，但顯然欠缺尊重他人財產權之觀念，固

應予非難；惟本件竊盜之手段平和，事後亦尚知坦承錯誤，

態度尚可，兼衡被告之犯罪動機、手段、所生損害，及其經

前案鑑定患有疑似戀物癖之情形，暨其於本院準備程序時自

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狀況、告訴人於本院準備程序時對

被告之科刑意見等一切情狀，而量處有期徒刑四月，且關於

被告患有疑似戀物癖之情形只是列入量刑參考，並未依刑法

第19條減輕其刑，是原審此部分之認定並無不合，檢察官之

上訴為無理由。然原判決既有前開不當之處，要屬無可維

持，自應由本院予以撤銷改判。

四、科刑

　　爰以被告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素行（前已有多次竊盜前

科）、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犯罪之非難評價及對社會

秩序所生之危害，惟犯後已坦承犯行，堪認已知悔悟，惟未

賠償告訴人所受損害，另被告雖前案鑑定患有疑似戀物癖之

情形，但自行中斷就診，暨被告自陳教育程度為高職畢業，

目前與田○穎同住，工作是做臨時工之家庭經濟狀況等一切

情狀，量處如主文第二項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

標準，以資懲儆。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69條

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320條第1項、

第3項、第25條第2項、第41條第1項前段、第47條，刑法施行法

第1條之1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淑妤、唐瑄提起公訴，檢察官陳擁文到庭執行職

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7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彭喜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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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官　洪士傑

　　　　　　　　　　　　　　　　　　

　　　　　　　　　　　　　　　　　　法　官　蔡盈貞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上訴。

　　　　　　　　　　　　　　　　　　書記官　楊玉寧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7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

罪，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

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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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234號
上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宋祐豪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竊盜案件，不服本院於民國113年3月29日所為113年度簡字第1006號第一審簡易判決（起訴案號：112年度偵字第26725號），提起上訴，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宋祐豪犯竊盜未遂罪，累犯，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宋祐豪前因竊盜案件，經本院以110年度易字第894號判決有期徒刑五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下同】1,000元折抵1日確定，於民國111年3月28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詎其仍不知悔改，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於112年6月22日15時許，在其同居人甲○○（真實年籍姓名詳卷）住處即臺南市○○區○○○街000號內，徒步進入上址3樓即甲○○兒子AC000-H112139A（真實年籍姓名詳卷，下稱A男）房間內，無故進入A男房間內，徒手翻動A男女友即AC000-H112139（真實年籍姓名詳卷，下稱B女）之行李夾鏈袋及洗衣籃，欲竊取B女所有之貼身內衣、內褲，然宋祐豪因發覺A男正好回家，故停止動作並離開房間而不遂。A男因見宋祐豪神色怪異，遂報警處理，始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B女訴由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永康分局報告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嗣由本院改依簡易程序判決。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本案以下所引用具傳聞證據性質之供述證據，被告宋祐豪及檢察官於本院審理程序進行時，均不爭執前開言詞或書面陳述之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57頁、107頁），且迄至本案言詞辯論終結前亦均未聲明異議，應視為已同意援引作為證據，又本院審酌該等言詞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及證據取得過程等節，並無非出於任意性、不正取供或其他違法不當情事，且客觀上亦無顯不可信之情況，復經本院於審判期日就上開證據依法進行調查、辯論，是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均有證據能力。
二、本案以下所引用卷內各項非供述證據性質之證據資料，均無
　　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之
　　反面解釋，均應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訊據被告宋祐豪對於上開時、地竊盜告訴人內衣、內褲未遂之犯罪事實均坦承不諱，並有下列證據足資佐證：
　㈠被告之自白（見警卷第3-6頁，偵卷第57-59頁，易字卷第45-48頁、簡上卷第55-60頁），告訴人B女之證述（見警卷第7-9頁、第11-13頁，偵卷第41-43頁，易字卷第45-48頁）、證人A男之證述（見警卷第15-16頁、第17-19頁，偵卷第43-47頁）、告訴人行李夾鏈袋及洗衣籃現場照片4張（見警卷第27-29頁）及A男提供之錄影光碟檔案1份（見偵卷底存放袋）可證。
　㈡按若事前經他人允許住宿宅內，臨時見財起意，竊物而出，其於他人家宅之安寧並無妨害，即不能謂之侵入。而住宿之處與行竊處所縱非一處，苟係在整個的財產監督權下，由同一住宅內之甲室以至乙室行竊者，亦不能論為侵入（最高法院25年上字第6203號刑事判例參照）。查證人A男證述：「我們家的格局是雖然是透天但格局跟公寓差不多，被告平常住二樓，我們住在三樓，基本上每層樓都有獨立的生活用具跟衛浴，不會互相干擾，每個樓層都有各自的大門跟客廳，他沒有理由上來三樓，所以案發當天被告是開了三樓大門及我們的房間門，才能進來。（問：你們當天出門怎麼跟被告說的？）被告先主動上來三樓客廳跟我談話，之後再詢問我說是不是有要出門，我就跟他說我們要去遛狗。我講完他就下去了。」等語（見偵卷第43-44頁）。依證人所證可知本件行為地點「臺南市○○區○○○街000號」為一透天建物，二、三樓固各有房門隔開，但仍依室內樓梯相連，三樓並無獨立對外通路，需經由室內樓梯通往二樓再下到一樓。準此，系爭透天建物各樓層之關係與同一住宅內之各房間之關係應屬相同，參諸上開最高法院判例意旨，被告由二樓進入三樓行竊，即不能論為侵入住宅竊盜。
　㈢綜上，本件事證已臻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
二、論罪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3項、第1項之竊盜未遂罪。公訴意旨認被告所為係構成同法第321條第1項第1款、第2項之侵入住宅竊盜未遂罪，尚有未洽。被告已著手竊盜犯行之實施，惟尚未竊得財物，為未遂犯，爰依刑法第25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又被告前固於101年間曾因竊盜女用內衣褲之犯行，經本院囑託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臺南分院（下稱奇美醫院臺南分院）針對被告於101年案發時之精神狀態進行精神鑑定，奇美醫院臺南分院依被告之個人發展史與疾病史、社會生活功能評估、心理衡鑑、腦波檢查、精神狀態檢查，研判其就101年間案發時之精神狀態，鑑定結論略以：「…雖未發現幻覺、妄想和自殺意念的精神病等症狀，但宋員之竊取女性內衣褲作自慰用品之衝動，確實很難控制。以精神科之診斷標準，宋員已達『疑似戀物癖』之診斷。…」等情，有臺南地院108年度易字第1316號判決1份在卷可稽。惟此鑑定距今已時隔多年，且經本院函詢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被告僅於108年5月29日初診後，依序於同年6月29日、9月21日看診後即中斷治療等情，有該院113 年9月12日（113）奇醫字第4467號函暨病情摘要1份（見簡上卷第87-89頁）可參，足見被告本身並無病識感，且自行中斷治療，無法認定尚有「疑似戀物癖」，故尚無適用刑法第19條規定減輕其刑必要，併予敘明。
　㈡被告前因竊盜案件，經本院以110年度易字第894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五月確定，於111年3月28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等節，業據檢察官於起訴書中主張明確，並有本院110年度易字第894號判決、108年度易字第1316號判決、101年度簡字第2313號判決、101年度簡字第277號判決、101年度簡字第823號判決、100年度簡字第483號判決、100年度簡字第400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參，而被告對其所犯上開執行完畢之前科並無意見（見簡上卷第111頁），是累犯之事實並未陷於不明。檢察官既已指出有卷內上開資料等證明方法，主張被告為累犯。檢察官顯然就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及應加重其刑事項有所主張，並指出證明方法，檢察官既已盡其舉證責任，衡以被告先前所犯竊盜案件，與本案犯罪罪質均相同，足見其前案執行完畢後，仍未能有所警惕、戒慎，短期內再犯下本案，顯見其漠視法紀，經過前案之執行，仍不知悛悔改過，前案執行明顯無法有效教化其本性，足認被告具有特別惡性，對刑罰之反應力薄弱，適用累犯規定予以加重其刑，並無其所受刑罰超過所應負擔罪責而致其人身自由因此遭受過苛之侵害情事，另參酌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775號解釋文及理由書之意旨，爰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就本件被告所犯之罪，依刑法第47條第1項之規定，加重其刑，併依先加後減原則加減其刑。　
三、撤銷原判決之理由：
　　原審以被告犯罪事證明確，據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原審判決認定被告係犯侵入住宅竊盜未遂罪，然被告所為僅構成普通竊盜未遂罪，已如前述，原審此部分認事用法即有未洽。檢察官依告訴人請求，上訴主張被告無病識感、刑罰反應薄弱，應不適用減刑規定，告訴人表示不原諒被告、如何認被告已有悔意、本件造成告訴人非常大的身心痛苦、足認被告犯罪所生之損害非輕，原審量刑過輕為由提起上訴，惟原審已審酌被告為滿足自身需求，率爾侵入他人住宅竊取衣物，雖未竊取得逞，但顯然欠缺尊重他人財產權之觀念，固應予非難；惟本件竊盜之手段平和，事後亦尚知坦承錯誤，態度尚可，兼衡被告之犯罪動機、手段、所生損害，及其經前案鑑定患有疑似戀物癖之情形，暨其於本院準備程序時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狀況、告訴人於本院準備程序時對被告之科刑意見等一切情狀，而量處有期徒刑四月，且關於被告患有疑似戀物癖之情形只是列入量刑參考，並未依刑法第19條減輕其刑，是原審此部分之認定並無不合，檢察官之上訴為無理由。然原判決既有前開不當之處，要屬無可維持，自應由本院予以撤銷改判。
四、科刑
　　爰以被告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素行（前已有多次竊盜前科）、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犯罪之非難評價及對社會秩序所生之危害，惟犯後已坦承犯行，堪認已知悔悟，惟未賠償告訴人所受損害，另被告雖前案鑑定患有疑似戀物癖之情形，但自行中斷就診，暨被告自陳教育程度為高職畢業，目前與田○穎同住，工作是做臨時工之家庭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二項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資懲儆。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320條第1項、第3項、第25條第2項、第41條第1項前段、第47條，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淑妤、唐瑄提起公訴，檢察官陳擁文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7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彭喜有
　　　　　　　　　
　　　　　　　　　　　　　　　　　　法　官　洪士傑
　　　　　　　　　　　　　　　　　　
　　　　　　　　　　　　　　　　　　法　官　蔡盈貞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上訴。
　　　　　　　　　　　　　　　　　　書記官　楊玉寧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7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罪，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234號
上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宋祐豪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竊盜案件，不服本院於民國113年3月29日所為
113年度簡字第1006號第一審簡易判決（起訴案號：112年度偵字
第26725號），提起上訴，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宋祐豪犯竊盜未遂罪，累犯，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
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宋祐豪前因竊盜案件，經本院以110年度易字第894號判決有
    期徒刑五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下同】1,000元折抵1
    日確定，於民國111年3月28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詎其仍不
    知悔改，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於11
    2年6月22日15時許，在其同居人甲○○（真實年籍姓名詳卷）
    住處即臺南市○○區○○○街000號內，徒步進入上址3樓即甲○○
    兒子AC000-H112139A（真實年籍姓名詳卷，下稱A男）房間
    內，無故進入A男房間內，徒手翻動A男女友即AC000-H11213
    9（真實年籍姓名詳卷，下稱B女）之行李夾鏈袋及洗衣籃，
    欲竊取B女所有之貼身內衣、內褲，然宋祐豪因發覺A男正好
    回家，故停止動作並離開房間而不遂。A男因見宋祐豪神色
    怪異，遂報警處理，始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B女訴由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永康分局報告臺灣臺南地方
    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嗣由本院改依簡易程序判決。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本案以下所引用具傳聞證據性質之供述證據，被告宋祐豪及
    檢察官於本院審理程序進行時，均不爭執前開言詞或書面陳
    述之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57頁、107頁），且迄至本案言
    詞辯論終結前亦均未聲明異議，應視為已同意援引作為證據
    ，又本院審酌該等言詞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及證據取得
    過程等節，並無非出於任意性、不正取供或其他違法不當情
    事，且客觀上亦無顯不可信之情況，復經本院於審判期日就
    上開證據依法進行調查、辯論，是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
    規定，均有證據能力。
二、本案以下所引用卷內各項非供述證據性質之證據資料，均無
　　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之
　　反面解釋，均應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訊據被告宋祐豪對於上開時、地竊盜告訴人內衣、內褲未遂
    之犯罪事實均坦承不諱，並有下列證據足資佐證：
　㈠被告之自白（見警卷第3-6頁，偵卷第57-59頁，易字卷第45-
    48頁、簡上卷第55-60頁），告訴人B女之證述（見警卷第7-
    9頁、第11-13頁，偵卷第41-43頁，易字卷第45-48頁）、證
    人A男之證述（見警卷第15-16頁、第17-19頁，偵卷第43-47
    頁）、告訴人行李夾鏈袋及洗衣籃現場照片4張（見警卷第2
    7-29頁）及A男提供之錄影光碟檔案1份（見偵卷底存放袋）
    可證。
　㈡按若事前經他人允許住宿宅內，臨時見財起意，竊物而出，
    其於他人家宅之安寧並無妨害，即不能謂之侵入。而住宿之
    處與行竊處所縱非一處，苟係在整個的財產監督權下，由同
    一住宅內之甲室以至乙室行竊者，亦不能論為侵入（最高法
    院25年上字第6203號刑事判例參照）。查證人A男證述：「
    我們家的格局是雖然是透天但格局跟公寓差不多，被告平常
    住二樓，我們住在三樓，基本上每層樓都有獨立的生活用具
    跟衛浴，不會互相干擾，每個樓層都有各自的大門跟客廳，
    他沒有理由上來三樓，所以案發當天被告是開了三樓大門及
    我們的房間門，才能進來。（問：你們當天出門怎麼跟被告
    說的？）被告先主動上來三樓客廳跟我談話，之後再詢問我
    說是不是有要出門，我就跟他說我們要去遛狗。我講完他就
    下去了。」等語（見偵卷第43-44頁）。依證人所證可知本
    件行為地點「臺南市○○區○○○街000號」為一透天建物，二、
    三樓固各有房門隔開，但仍依室內樓梯相連，三樓並無獨立
    對外通路，需經由室內樓梯通往二樓再下到一樓。準此，系
    爭透天建物各樓層之關係與同一住宅內之各房間之關係應屬
    相同，參諸上開最高法院判例意旨，被告由二樓進入三樓行
    竊，即不能論為侵入住宅竊盜。
　㈢綜上，本件事證已臻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
二、論罪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3項、第1項之竊盜未遂罪。
    公訴意旨認被告所為係構成同法第321條第1項第1款、第2項
    之侵入住宅竊盜未遂罪，尚有未洽。被告已著手竊盜犯行之
    實施，惟尚未竊得財物，為未遂犯，爰依刑法第25條第2項
    規定減輕其刑。又被告前固於101年間曾因竊盜女用內衣褲
    之犯行，經本院囑託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臺南分院（
    下稱奇美醫院臺南分院）針對被告於101年案發時之精神狀
    態進行精神鑑定，奇美醫院臺南分院依被告之個人發展史與
    疾病史、社會生活功能評估、心理衡鑑、腦波檢查、精神狀
    態檢查，研判其就101年間案發時之精神狀態，鑑定結論略
    以：「…雖未發現幻覺、妄想和自殺意念的精神病等症狀，
    但宋員之竊取女性內衣褲作自慰用品之衝動，確實很難控制
    。以精神科之診斷標準，宋員已達『疑似戀物癖』之診斷。…
    」等情，有臺南地院108年度易字第1316號判決1份在卷可稽
    。惟此鑑定距今已時隔多年，且經本院函詢奇美醫療財團法
    人奇美醫院，被告僅於108年5月29日初診後，依序於同年6
    月29日、9月21日看診後即中斷治療等情，有該院113 年9月
    12日（113）奇醫字第4467號函暨病情摘要1份（見簡上卷第
    87-89頁）可參，足見被告本身並無病識感，且自行中斷治
    療，無法認定尚有「疑似戀物癖」，故尚無適用刑法第19條
    規定減輕其刑必要，併予敘明。
　㈡被告前因竊盜案件，經本院以110年度易字第894號判決判處
    有期徒刑五月確定，於111年3月28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等節
    ，業據檢察官於起訴書中主張明確，並有本院110年度易字
    第894號判決、108年度易字第1316號判決、101年度簡字第2
    313號判決、101年度簡字第277號判決、101年度簡字第823
    號判決、100年度簡字第483號判決、100年度簡字第400號判
    決、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參，而被告對其所
    犯上開執行完畢之前科並無意見（見簡上卷第111頁），是
    累犯之事實並未陷於不明。檢察官既已指出有卷內上開資料
    等證明方法，主張被告為累犯。檢察官顯然就被告構成累犯
    之事實及應加重其刑事項有所主張，並指出證明方法，檢察
    官既已盡其舉證責任，衡以被告先前所犯竊盜案件，與本案
    犯罪罪質均相同，足見其前案執行完畢後，仍未能有所警惕
    、戒慎，短期內再犯下本案，顯見其漠視法紀，經過前案之
    執行，仍不知悛悔改過，前案執行明顯無法有效教化其本性
    ，足認被告具有特別惡性，對刑罰之反應力薄弱，適用累犯
    規定予以加重其刑，並無其所受刑罰超過所應負擔罪責而致
    其人身自由因此遭受過苛之侵害情事，另參酌司法院大法官
    釋字第775號解釋文及理由書之意旨，爰依刑法第47條第1項
    規定，就本件被告所犯之罪，依刑法第47條第1項之規定，
    加重其刑，併依先加後減原則加減其刑。　
三、撤銷原判決之理由：
　　原審以被告犯罪事證明確，據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原
    審判決認定被告係犯侵入住宅竊盜未遂罪，然被告所為僅構
    成普通竊盜未遂罪，已如前述，原審此部分認事用法即有未
    洽。檢察官依告訴人請求，上訴主張被告無病識感、刑罰反
    應薄弱，應不適用減刑規定，告訴人表示不原諒被告、如何
    認被告已有悔意、本件造成告訴人非常大的身心痛苦、足認
    被告犯罪所生之損害非輕，原審量刑過輕為由提起上訴，惟
    原審已審酌被告為滿足自身需求，率爾侵入他人住宅竊取衣
    物，雖未竊取得逞，但顯然欠缺尊重他人財產權之觀念，固
    應予非難；惟本件竊盜之手段平和，事後亦尚知坦承錯誤，
    態度尚可，兼衡被告之犯罪動機、手段、所生損害，及其經
    前案鑑定患有疑似戀物癖之情形，暨其於本院準備程序時自
    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狀況、告訴人於本院準備程序時對
    被告之科刑意見等一切情狀，而量處有期徒刑四月，且關於
    被告患有疑似戀物癖之情形只是列入量刑參考，並未依刑法
    第19條減輕其刑，是原審此部分之認定並無不合，檢察官之
    上訴為無理由。然原判決既有前開不當之處，要屬無可維持
    ，自應由本院予以撤銷改判。
四、科刑
　　爰以被告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素行（前已有多次竊盜前
    科）、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犯罪之非難評價及對社會
    秩序所生之危害，惟犯後已坦承犯行，堪認已知悔悟，惟未
    賠償告訴人所受損害，另被告雖前案鑑定患有疑似戀物癖之
    情形，但自行中斷就診，暨被告自陳教育程度為高職畢業，
    目前與田○穎同住，工作是做臨時工之家庭經濟狀況等一切
    情狀，量處如主文第二項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
    標準，以資懲儆。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69條
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320條第1項、
第3項、第25條第2項、第41條第1項前段、第47條，刑法施行法
第1條之1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淑妤、唐瑄提起公訴，檢察官陳擁文到庭執行職
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7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彭喜有
　　　　　　　　　
　　　　　　　　　　　　　　　　　　法　官　洪士傑
　　　　　　　　　　　　　　　　　　
　　　　　　　　　　　　　　　　　　法　官　蔡盈貞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上訴。
　　　　　　　　　　　　　　　　　　書記官　楊玉寧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7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
罪，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
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234號
上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宋祐豪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竊盜案件，不服本院於民國113年3月29日所為113年度簡字第1006號第一審簡易判決（起訴案號：112年度偵字第26725號），提起上訴，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宋祐豪犯竊盜未遂罪，累犯，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宋祐豪前因竊盜案件，經本院以110年度易字第894號判決有期徒刑五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下同】1,000元折抵1日確定，於民國111年3月28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詎其仍不知悔改，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於112年6月22日15時許，在其同居人甲○○（真實年籍姓名詳卷）住處即臺南市○○區○○○街000號內，徒步進入上址3樓即甲○○兒子AC000-H112139A（真實年籍姓名詳卷，下稱A男）房間內，無故進入A男房間內，徒手翻動A男女友即AC000-H112139（真實年籍姓名詳卷，下稱B女）之行李夾鏈袋及洗衣籃，欲竊取B女所有之貼身內衣、內褲，然宋祐豪因發覺A男正好回家，故停止動作並離開房間而不遂。A男因見宋祐豪神色怪異，遂報警處理，始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B女訴由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永康分局報告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嗣由本院改依簡易程序判決。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本案以下所引用具傳聞證據性質之供述證據，被告宋祐豪及檢察官於本院審理程序進行時，均不爭執前開言詞或書面陳述之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57頁、107頁），且迄至本案言詞辯論終結前亦均未聲明異議，應視為已同意援引作為證據，又本院審酌該等言詞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及證據取得過程等節，並無非出於任意性、不正取供或其他違法不當情事，且客觀上亦無顯不可信之情況，復經本院於審判期日就上開證據依法進行調查、辯論，是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均有證據能力。
二、本案以下所引用卷內各項非供述證據性質之證據資料，均無
　　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之
　　反面解釋，均應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訊據被告宋祐豪對於上開時、地竊盜告訴人內衣、內褲未遂之犯罪事實均坦承不諱，並有下列證據足資佐證：
　㈠被告之自白（見警卷第3-6頁，偵卷第57-59頁，易字卷第45-48頁、簡上卷第55-60頁），告訴人B女之證述（見警卷第7-9頁、第11-13頁，偵卷第41-43頁，易字卷第45-48頁）、證人A男之證述（見警卷第15-16頁、第17-19頁，偵卷第43-47頁）、告訴人行李夾鏈袋及洗衣籃現場照片4張（見警卷第27-29頁）及A男提供之錄影光碟檔案1份（見偵卷底存放袋）可證。
　㈡按若事前經他人允許住宿宅內，臨時見財起意，竊物而出，其於他人家宅之安寧並無妨害，即不能謂之侵入。而住宿之處與行竊處所縱非一處，苟係在整個的財產監督權下，由同一住宅內之甲室以至乙室行竊者，亦不能論為侵入（最高法院25年上字第6203號刑事判例參照）。查證人A男證述：「我們家的格局是雖然是透天但格局跟公寓差不多，被告平常住二樓，我們住在三樓，基本上每層樓都有獨立的生活用具跟衛浴，不會互相干擾，每個樓層都有各自的大門跟客廳，他沒有理由上來三樓，所以案發當天被告是開了三樓大門及我們的房間門，才能進來。（問：你們當天出門怎麼跟被告說的？）被告先主動上來三樓客廳跟我談話，之後再詢問我說是不是有要出門，我就跟他說我們要去遛狗。我講完他就下去了。」等語（見偵卷第43-44頁）。依證人所證可知本件行為地點「臺南市○○區○○○街000號」為一透天建物，二、三樓固各有房門隔開，但仍依室內樓梯相連，三樓並無獨立對外通路，需經由室內樓梯通往二樓再下到一樓。準此，系爭透天建物各樓層之關係與同一住宅內之各房間之關係應屬相同，參諸上開最高法院判例意旨，被告由二樓進入三樓行竊，即不能論為侵入住宅竊盜。
　㈢綜上，本件事證已臻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
二、論罪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3項、第1項之竊盜未遂罪。公訴意旨認被告所為係構成同法第321條第1項第1款、第2項之侵入住宅竊盜未遂罪，尚有未洽。被告已著手竊盜犯行之實施，惟尚未竊得財物，為未遂犯，爰依刑法第25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又被告前固於101年間曾因竊盜女用內衣褲之犯行，經本院囑託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臺南分院（下稱奇美醫院臺南分院）針對被告於101年案發時之精神狀態進行精神鑑定，奇美醫院臺南分院依被告之個人發展史與疾病史、社會生活功能評估、心理衡鑑、腦波檢查、精神狀態檢查，研判其就101年間案發時之精神狀態，鑑定結論略以：「…雖未發現幻覺、妄想和自殺意念的精神病等症狀，但宋員之竊取女性內衣褲作自慰用品之衝動，確實很難控制。以精神科之診斷標準，宋員已達『疑似戀物癖』之診斷。…」等情，有臺南地院108年度易字第1316號判決1份在卷可稽。惟此鑑定距今已時隔多年，且經本院函詢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被告僅於108年5月29日初診後，依序於同年6月29日、9月21日看診後即中斷治療等情，有該院113 年9月12日（113）奇醫字第4467號函暨病情摘要1份（見簡上卷第87-89頁）可參，足見被告本身並無病識感，且自行中斷治療，無法認定尚有「疑似戀物癖」，故尚無適用刑法第19條規定減輕其刑必要，併予敘明。
　㈡被告前因竊盜案件，經本院以110年度易字第894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五月確定，於111年3月28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等節，業據檢察官於起訴書中主張明確，並有本院110年度易字第894號判決、108年度易字第1316號判決、101年度簡字第2313號判決、101年度簡字第277號判決、101年度簡字第823號判決、100年度簡字第483號判決、100年度簡字第400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參，而被告對其所犯上開執行完畢之前科並無意見（見簡上卷第111頁），是累犯之事實並未陷於不明。檢察官既已指出有卷內上開資料等證明方法，主張被告為累犯。檢察官顯然就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及應加重其刑事項有所主張，並指出證明方法，檢察官既已盡其舉證責任，衡以被告先前所犯竊盜案件，與本案犯罪罪質均相同，足見其前案執行完畢後，仍未能有所警惕、戒慎，短期內再犯下本案，顯見其漠視法紀，經過前案之執行，仍不知悛悔改過，前案執行明顯無法有效教化其本性，足認被告具有特別惡性，對刑罰之反應力薄弱，適用累犯規定予以加重其刑，並無其所受刑罰超過所應負擔罪責而致其人身自由因此遭受過苛之侵害情事，另參酌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775號解釋文及理由書之意旨，爰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就本件被告所犯之罪，依刑法第47條第1項之規定，加重其刑，併依先加後減原則加減其刑。　
三、撤銷原判決之理由：
　　原審以被告犯罪事證明確，據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原審判決認定被告係犯侵入住宅竊盜未遂罪，然被告所為僅構成普通竊盜未遂罪，已如前述，原審此部分認事用法即有未洽。檢察官依告訴人請求，上訴主張被告無病識感、刑罰反應薄弱，應不適用減刑規定，告訴人表示不原諒被告、如何認被告已有悔意、本件造成告訴人非常大的身心痛苦、足認被告犯罪所生之損害非輕，原審量刑過輕為由提起上訴，惟原審已審酌被告為滿足自身需求，率爾侵入他人住宅竊取衣物，雖未竊取得逞，但顯然欠缺尊重他人財產權之觀念，固應予非難；惟本件竊盜之手段平和，事後亦尚知坦承錯誤，態度尚可，兼衡被告之犯罪動機、手段、所生損害，及其經前案鑑定患有疑似戀物癖之情形，暨其於本院準備程序時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狀況、告訴人於本院準備程序時對被告之科刑意見等一切情狀，而量處有期徒刑四月，且關於被告患有疑似戀物癖之情形只是列入量刑參考，並未依刑法第19條減輕其刑，是原審此部分之認定並無不合，檢察官之上訴為無理由。然原判決既有前開不當之處，要屬無可維持，自應由本院予以撤銷改判。
四、科刑
　　爰以被告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素行（前已有多次竊盜前科）、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犯罪之非難評價及對社會秩序所生之危害，惟犯後已坦承犯行，堪認已知悔悟，惟未賠償告訴人所受損害，另被告雖前案鑑定患有疑似戀物癖之情形，但自行中斷就診，暨被告自陳教育程度為高職畢業，目前與田○穎同住，工作是做臨時工之家庭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二項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資懲儆。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320條第1項、第3項、第25條第2項、第41條第1項前段、第47條，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淑妤、唐瑄提起公訴，檢察官陳擁文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7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彭喜有
　　　　　　　　　
　　　　　　　　　　　　　　　　　　法　官　洪士傑
　　　　　　　　　　　　　　　　　　
　　　　　　　　　　　　　　　　　　法　官　蔡盈貞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上訴。
　　　　　　　　　　　　　　　　　　書記官　楊玉寧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7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罪，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